
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
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———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

山西省副省长　熊继军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受金湘军省长委托,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２０２２年度省

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,请

予审议.

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,多次召开

会议作出安排部署,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把审计整改作为一

项严肃的政治任务,全面履行整改责任,认真整改审计发现问

题,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.各有关市县①和部门单

位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,严格执行省人大常委会第

４次会议有关审议意见,积极整改审计发现问题,审计整改取

得明显成效.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０月底,«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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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本报告对市本级统称为市,县(区、市)级行政区统称为县.


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»反映的问题,

各有关市县和部门单位通过调整账务、加快资金拨付、追缴退

回、统筹盘活、制定计划措施等方式,立行立改、分阶段整改、

持续整改问题金额２５５亿元,制定完善相关制度办法３５５项,

追责问责６０７人.

一、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(一)关于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有待增强问题.对未及时收

回国有资本收益问题,省财政积极督促相关事业单位所办企

业及时申报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,申报工作已基本结束,上缴

工作将于年底前完成.对未及时安排使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结余资金问题,省财政已安排使用结余资金１１１亿元,其余

１８４亿元将用于２０２４年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农民一次性补

贴.对未按计划化解隐性债务问题,省财政设立化债奖励资

金,加大化债引导力度,并积极督促有关单位认真履行偿债责

任,确保全省化债任务按时完成.对部门单位结余资金未及

时收回问题,省财政已将部门单位２７亿元结余资金收回.

对收回的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问题,省财政已将１２２７亿元

存量资金安排用于有关企业注册资本金和基建项目等支出,

其余１４２９亿元将用于城商行风险化解等事项.对统筹安排

的存量资金二次沉淀问题,省财政已将１３１９５１万元沉淀资

金全部收回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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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关于预算支出功效未充分释放问题.对部分财政资

金未在规定时间分配下达问题,省财政积极加快预算支出进

度,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已分配使用８１７亿元,中央转移支付

和省级专项资金１１４５亿元已全部下达或收回.对部分资金

未按规定办法标准分配问题,省财政重新修订化债引导资金

和均衡性转移支付管理办法,并将多分配的７８０２万元化债引

导资金收回.对中央直达资金支出比例不高问题,省财政督

促有关部门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,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和

渔业发展补助支出进度分别达到９３％和７２％,城镇保障性安

居工程补助支出进度提高６９个百分点.对部分项目预算未

形成有效支出问题,省财政督促相关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,

涉及的预算资金已支出１１９亿元,其余未支出资金将根据项

目建设进度及时拨付.对下达的企业信用保证基金配套资金

未发挥效益问题,临汾市已开展基金相关业务,忻州市制定基

金管理办法,待选定合作银行后,将及时开展相关业务.

(三)关于新增专项债券管理还需加强问题.对已完工项

目申领专项债券问题,省本级已将分配的７１６万元债券收回

并调整用于其他项目建设,太原、应县等６个市县规范项目申

报,加强项目审核,进一步提高债券分配的科学性、有效性.

对结余专项债券未及时盘活问题,省本级和昔阳县已将结余

的１４亿元专项债券全部收回并调整用于其他项目建设.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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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专项债券滞留问题,省本级和临汾、祁县等３８个市县已

将滞留的专项债券支出１１２２亿元、收回或调整用途４亿元,

其余专项债券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拨付.对自行调整专

项债券使用用途问题,省本级和晋城、右玉等７个市县已将

３１９亿元专项债券调回原定用途,其余专项债券正积极筹措

资金归还原渠道或履行调整报批程序.对已完工项目无收益

债券利息由财政负担问题,大同、介休等１１个市县通过完善

项目配套设施等方式,不断提高项目运营水平,已取得收益并

上缴财政１６６７６２万元.对已完工项目收益未按规定用于还

本付息问题,方山等３个县已将项目收益３８５３８万元收回财

政;阳泉、兴县等５个市县督促项目单位严格履行偿债责任,

按照既定资金平衡方案归集偿债资金,确保到期债务及时

偿还.

(四)关于绩效管理和决算草案编制水平仍需提升问题.

对未同步下达预算绩效目标问题,省财政加大预算绩效管理

和考核力度,要求预算与绩效目标同步编制,调整预算与调整

绩效目标同步进行.对决算草案经济科目反映的支出不准确

问题,省财政实行从预算编制到决算编制的闭环管理,要求部

门单位严格按照下达的经济科目进行列支,确保决算编报真

实准确.

二、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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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关于预决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问题.对预算编制不

完整问题,省政协办公厅等９个部门单位严格执行预算编制

有关要求,将房租收入、历年结余等编入年度预算.对预算编

列不准确问题,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已将

多编列或重复编列的１３２４１万元项目预算如数退回财政.

对支出预算未细化或脱离实际问题,省工信厅等１３个部门单

位加强项目储备,强化项目申报审核,编实编细支出预算.对

决算草案编报范围不完整、不准确问题,省文旅厅等１０个部

门单位严格按照决算编制有关要求,规范设置会计科目,及时

确认收入,清理往来账款,确保决算编报范围完整、数据准确.

(二)关于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问题.对应收未收学

费、房屋租金等收入问题,省教育厅督促所属３４所高校加强

收费管理,已清收学费、住宿费１２２亿元;省无线电管理局已

将房租收入８０万元全部收回.对未及时上缴非税收入问题,

相关部门单位已将５１５８３９万元非税收入上缴财政.对无预

算、超预算、超范围列支问题,省商务厅、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

学等４０个部门单位完善预算支出和财务管理制度,强化预算

约束,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.对虚列支出问题,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工业与信息技术学校等７个部门单位强化预算支出管

理,将虚列支出资金收回或形成有效支出.对多支付合同款

等问题,省体育局、省田径游泳运动中心已将多支付的６５９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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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费用收回并上缴财政;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肿瘤医院等１８

个部门单位规范支出管理,严格采购行为,进一步增强支出的

合规性、效益性.

(三)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执行不够到位问题.对预算

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指标设置不科学问题,省水利厅、省小企

业发展促进局等２１个部门单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,科学设

置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指标,不断提高绩效管理水平.对未

按规定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和评估报告内容不完整问题,省财

政将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入库和申请预算的必要条件,督

促有关部门单位规范事前绩效评估,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绩

效评估重要内容.对预算绩效自评程序不规范、结果不真实

问题,省公安厅、省水利厅等４个部门采取聘请第三方、优化

考核目标等措施,规范绩效自评程序,提高绩效自评质量.对

绩效运行监控不到位问题,省商务厅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将

严格预算绩效管理,强化绩效运行动态监控,并及时上报绩效

监控报告.对预算支出绩效不高问题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会计

服务中心已将项目结余资金５１２７５万元上缴财政;省卫健

委、省红十字会等２８个部门单位将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

进度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.

(四)关于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问题.对未制定资

金或项目管理办法分配资金问题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文旅厅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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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个部门正起草相关制度办法,进一步规范资金和项目的分

配管理.对分配程序不合规、超范围分配等问题,省商务厅、

省生态环境厅等３个部门已将未按规定办法分配的１４７亿

元专项资金收回;省乡村振兴局、省工信厅等８个部门完善资

金管理办法,严格分配审核,确保专项资金分配规范有序.对

未按项目预算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等问题,省有关部门单位及

相关市县积极归还原资金渠道,账务调整４４０６６２万元,清退

２５７４５６万元.对分配的专项资金滞留问题,省住建厅、省乡

村振兴局等９个部门督促市县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进

度,专项资金已支出１３５９亿元.对分配结果不公开、项目建

设管理不规范等问题,省住建厅、省卫健委等８个部门加强项

目管理,规范项目招投标和资金拨付程序,及时公开分配结

果,主动接受社会监督.

三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(一)关于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实方面问题.对省级专项

资金下达时间较晚、滞留市县财政或项目单位问题,省发展改

革委通过提前组织项目申报、将资金匹配至具体项目等方式,

推动投资计划及早下达;同时督促市县加快项目建设进度,滞

留的专项资金已拨付使用１５亿元.对政府数字消费券专项

资金未按计划下达、滞留市县财政问题,省商务厅组织各市县

开展资金清算,不断提高资金管理绩效.对乡村e镇建设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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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未完成问题,省商务厅积极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进度,尽

快完成建设任务.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未发放问题,

省财政厅督促有关县已向企业发放补贴２０５亿元,其余

２２８３万元补贴待完成资料核实等工作后即可拨付.对“链

主”企业奖励资金未下达问题,省工信厅制定重点产业链培育

激励方案,细化“链主”企业奖励政策,年底前将全部下达奖励

资金.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项资金未发放至相关企业问

题,省财政督促各县加快项目实施进度,及时向企业拨付专项

资金１４４２１９万元,其余１０６７８１万元专项资金年底前完成

拨付.对政府采购支持市场主体相关政策未落实问题,省财

政厅已对政府采购系统进行优化升级,系统将对保证金收取

进行强行控制,确保减半征收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政策有效

落实.对未按要求减免市场主体房租问题,山西大学等１４个

单位已按要求减免了相关市场主体涉及的４９６１６万元房租.

对超标准收取、未及时退还质保金问题,省文旅厅、省社会福

利精神康宁医院已清退各类质保金３７０７万元;省自然资源

厅正研究制定我省矿业权保证金收取标准,待文件正式印发

后,将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.对部分学校拖欠工程款问题,

省教育厅要求有关学校制定清欠方案,建立防范和治理拖欠

账款的长效机制,山西能源学院等８所学校已清偿拖欠工程

款１６２５２２万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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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

面问题.对教育资助政策未落实问题,左权等３个县已将符

合条件的农村学生纳入教育资助政策享受范围,并及时进行

了资助.对交通补贴政策未落实问题,岚县等８个县加强政

策宣传,简化补贴发放程序,已发放脱贫群众外出务工交通补

贴３６万人次.对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不及时问题,广灵

等６个县及时排查相关情况,已将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监测

和帮扶范围.对帮扶措施不精准问题,大宁等４个县逐一核

实监测对象有关情况,按照“缺什么补什么”的原则,精准实施

产业帮扶、就业帮扶、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.对技能培训效果

不佳问题,平顺等７个县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力就业意

愿,针对性开展订单式、项目制培训,不断提高培训人员的就

业率.对产业帮扶项目闲置问题,石楼等６个县１２个项目已

投入运营,其余１０个项目正通过吸引资本承包经营等方式积

极盘活.对违规使用光伏发电收益问题,相关县已将１１１５６

万元光伏发电收益收回或归还原资金渠道.对资产未及时确

权登记入账问题,应县等５个县已将１３１个产业帮扶项目资

产确权登记入账.

(三)关于困难群众救助方面问题.对未及时足额分配拨

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问题,太原、泽州等３个市县已将救

助补助资金８２８６９７万元全部分配拨付到位.对少配套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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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两 项 补 贴 问 题,河 曲 等 １０ 个 县 已 将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

１１７４０８万元足额配套到位.对供养机构套取资金问题,相

关市县已追回集中供养机构套取的儿童和特困人员生活费补

助资金２２０８７万元,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追责问责.对不符

合条件人员违规享受救助待遇问题,大同、浮山等６８个市县

已追回不符合条件人员违规领取的补贴１７３７３５万元,并追

究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.对重复享受救助待遇问题,霍州等

５１个县已追回保障对象重复享受的救助资金１８７６万元.

对扩大范围支出救助补助资金问题,闻喜等５个县强化救助

补助资金支出管理,归还原资金渠道２４４３３万元.对截留克

扣救助补助资金问题,阳泉、娄烦等８个市县已发放截留克扣

的资金７７５３万元,今后将严格执行相关标准要求,确保各项

救助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.

(四)关于中等职业学校运行和管理方面问题.对基本办

学条件达标率不高问题,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等部门已联合印

发全省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实施方案,通过建强一批、

整合一批、转型一批、集团化一批、撤销一批等措施,推动各地

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规定标准要求.对部分学校未开

展校企合作、校企合作较为简单问题,相关学校认真落实有关

要求,积极与优质企业对接,共建实训基地,工学结合,订单培

养、学徒制培养,深化校企合作,提高办学质量.对未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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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校企合作协议问题,相关学校规范校企合作等管理工作,

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合作协议,并按协议开展具体合作.对应

发放未发放国家助学金问题,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已督促相关

学校,严格执行助学金提取规定,加强宣传引导,及时向符合

条件学生补发国家助学金.对违规向学生收费问题,相关学

校已将违规收取的１５８２８万元资金退还或用于抵顶学生其

他费用,并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,进一步规范收费的项目和

标准.对未及时清退代收款问题,相关学校已清退教材费、公

寓用品费等代收款４０８８万元,并调整收费方式,完善财务制

度,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.对虚报在校学生人数套取财政

补助问题,相关学校已将套取的７２７８万元资金上缴财政,今

后将加强学籍动态管理,核准在校学生人数,据实申领国家财

政补助.对生均经费不达标准要求问题,省教育厅已督促相

关市县认真落实有关政策规定,加大经费投入力度,不断提高

保障水平,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.

四、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(一)关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资金审

计方面问题.一是对资金管理使用不合规问题.忻州、宁武

等５个市县已将拨付主管部门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的５９３９亿

元专项资金全部支出或退还财政;娄烦、万柏林２个县已将超

进度支付的３０５亿元工程款及利息全部收回.二是对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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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.尖草坪等４个县将在今后项目建设

中,认真做好实地勘测,科学编制设计方案,尽量减少实施中

的调整变更;太原、忻州２个市已全部完成７９个项目的竣工

验收.三是对工程项目未达预期目标问题.娄烦等５个县已

对不达设计要求的苗木进行了更换、补种,以及通过重新覆土

等方式,提高项目建设质量;宁武、静乐２个县已对不达标及

死亡苗木进行了更换、补种,并积极修复损毁设施,实施封山

禁牧,确保林木成活率.

(二)关于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方面问题.

一是对资金分配管理不规范问题.长治、寿阳等２２个市县健

全完善相关制度办法,规范公益性岗位管理,收回扩大范围支

付的就业补助资金１４８９６万元;省本级和太原、平遥等２２个

市县已收回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的失业补助金、失业保险

金及相关待遇２４３６４万元.二是对职业技能提升政策落实

不精准问题.省本级和太原、襄垣等２９个市县进一步核实相

关情况,补办培训课程,收回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和企业、机构

发放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取证补贴６４７０５万元;汾西矿业有限

公司等４３家企业、机构已将通过多报培训合格和取证人数等

方式套取的７４７７６万元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取证补贴退回.

三是对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政策落实不严格问题.省本级和晋

中、杏花岭等２３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单位和人员发放的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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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习补贴、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２１８６３万元已全部收回;长

治市已将未及时发放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

贴２４９万元全部发放.

(三)关于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和资金使用审计方面问

题.一是对救灾资金管理还需加强问题.临汾、长子等１２６

个市县积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,加大资金统筹力度,未形成支

出的 救 灾 资 金 已 拨 付 使 用 或 收 回 财 政 ９２１ 亿 元,其 余

４２５８７３万元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完成支付;４２９个水毁

基础设施修复建设项目已通过多种渠道弥补了６６２亿元的

资金缺口;新绛等１７个县已通过追回、调整账务等方式,将超

范围使用的６６３８３５万元救灾资金全部归还原渠道.二是对

项目推进缓慢问题.相关县加大项目推进力度,未按期开工

的项目已有９２６个开工建设,其余２３个项目正积极协调推

进;未按期竣工的项目有１２４４个已竣工,其余４６个项目２０２４

年底前完工.三是对项目未达建设要求问题.寿阳等１５个

县积极推进项目建设,存在安全隐患的１４项工程已基本完成

修缮加固,其余１项工程已采取临时保护措施,２０２４年底前

完成修缮加固.

(四)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和项目审计方面问题.一

是对项目选址不当问题.万荣、稷山２个县将严格执行相关

规定,优先在“粮食生产功能区”内建设高标准农田;万荣、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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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２个县在上图入库时剔除了重复或禁止区域建设的高标准

农田３８７１亩,稷山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等相关规划有效衔接,严格按规定要求进行规划选址.二是

对工程项目管理不严格问题.尧都区严格工程量核算,追回

多结算的工程款 １４４４ 万元,并在上图入库时将多报的

１６２５７８亩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剔除.三是对项目后期管护

不到位问题.相关县积极落实管护措施,及时补栽损毁的防

护林苗木,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;万荣县已将修复建

设的灌溉设施纳入村集体固定资产,并由村委会与设施承包

人签订群众低价用水协议,保障群众低价用水.万荣等３个

县已将８７００９５亩高标准农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,其余已建

成高标准农田将在未来５年内逐步划入.

五、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(一)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.一是对会计信息

失真问题.相关企业对多计少计的收入、成本费用和利润进

行账务调整８６１亿元,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

果;６户企业已将１４８亿元已投入使用项目转记固定资产.

二是对成本费用控制不严格问题.４户企业健全采购管理制

度,减少采购环节,追回多支付的采购价款１４２８９万元;３户

企业已追回多支付的工程款 ３０４８ 万元,其余多支付的

１３９７４１万元服务费、材料款等正通过司法或从剩余结算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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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扣回等手段予以追回.三是对资产处置程序不规范问题.

相关企业进一步规范资产处置流程,并对相关资产评估公司

提起诉讼,维护企业合法权益.

(二)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.一是对资产

风险管控不严格问题.２户金融机构通过重新选取符合资质

的评估机构对抵债资产进行评估以及与有意向买家进行协商

等方式,积极推动抵债资产处置;相关金融机构正通过诉讼手

段恢复债权,挽回因债务人以廉价物品冒充贵重物品抵顶债

务形成的损失.二是对违规开展业务问题.３户金融机构健

全完善相关制度,及时停办违规业务,收回或置换违规发放的

贷款１１３５亿元;３户金融机构已取得６７４亿元抵债资产的

物权或实际控制权,处置抵债资产１９７２亿元,并对相关责任

人进行追责问责,剩余债权正积极追偿;２户金融机构健全完

善相关制度办法,强化抵债资产定价程序管理,严格抵债资产

抵入的风险管控.三是对抵债资产管理处置不到位问题.相

关金融机构已取得债务人易变现房产１０３亿元作为抵债资

产,其余４７００万元贷款将通过诉讼手段等进行追索;４户金

融机构通过法律手段维护相关权益,已取得１５１４亿元抵债

资产的实际控制权,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;４户金融

机构进一步强化抵债资产管理,加快资产处置进度,已累计处

置抵债资产１７８８３亿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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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.一是对信

息登记不准确问题.省财政已督促各级财政和部门单位进一

步夯实资产核算基础,做实对账抵销管理,规范报告编制审

核,全面提升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数据质量;４个部门单位已从

账面调减拆除、报废等资产１３８４２万元,其余３个单位已将

情况上报主管部门,正办理相关手续;相关部门单位已将未及

时登记入账的６６１亿元房产、设备等资产登记入账,将３３１

亿元投资补记固定资产.二是对资产管理不到位问题.６个

部门单位进一步明确相关资产的产权归属,正办理资产的划

转、调拨手续;３个单位积极准备消防验收资料,将尽快进行

消防验收;４个部门单位已将１８３７８万元闲置资产盘活,其

余７个部门单位将通过出租等方式盘活闲置的房产、设备.

三是对资产处置程序不合规问题.相关部门单位将严格执行

国有资产管理规定,对拟出租资产进行评估并履行相关审批

手续;２个部门已向财政部门备案核销资产２１５０６万元.

(四)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方面问题.一是对土地

保护和利用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.相关市县加强临时用地审

批管理,符合条件的办理用地手续,不符合条件的及时撤销用

地手续,并立即拆除复垦,累计办理临时用地手续１２２８亩,拆

除复垦１２１２亩,同时,加快推进批而未供土地的清理处置,已

完成清理任务３４５万亩.二是对水资源取用管控不严格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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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.２４个县通过办理取水许可、水源置换等方式分类整治企

业无证取水行为;１６个县科学编制取水计划,积极争取黄河

水用水指标,加快超采区综合治理,推动水资源更好保护和利

用.三是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缓慢问题.相关市县进一

步加大相关项目推进力度,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

任务已完成１０６４万亩,绿色矿山建设、采煤沉陷区治理等任

务正加紧实施.四是对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管理滞后问

题.相关县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工程,已完成改造任务

５０９６公里;相关县加快污水管网铺设,建立健全再生水利用

规划,积极推进中水回用管网及提升泵站建设,不断提高污水

收集率、处理率以及再生水的利用率;３个市由市级统筹,签

订跨县域生活垃圾处置特许经营协议,产生的生活垃圾可就

近运往周边县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处理,同时积极配建垃圾

焚烧厂,对部分垃圾填埋场进行改造扩容,推动填埋厂超负荷

运行、焚烧厂能力闲置并存问题有效解决.

从整改总体情况看,还有部分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纠正,究

其原因,主要是:有些问题整改属于中长期改革任务,需要随

着改革持续深入推进,比如预算管理、中等职业学校运行和管

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;也有些问题整改需要较长周期、具备相

应条件才能全面整改到位,比如土地批而未供、行政事业性国

有资产闲置等问题;还有一些问题受客观因素影响制约、情况

—７１—



复杂,整改难度较大,比如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任务未完成

以及金融企业债权追偿等问题.针对未整改到位问题,省政

府将督促有关市县和部门单位全面落实整改责任,持续深入

推进审计整改,特别是对一些整改难度大的重要问题,要加强

沟通协作,综合施策,推动审计发现问题全面整改、彻底整改,

更好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.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省政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,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,持续加强对审计整改工

作的领导,不断巩固和拓展审计整改成果,以更加扎实有效的

审计整改助推我省加快转型发展、奋进“两个基本实现”目标.

以上报告,请予审议.

附件:１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部门单位年

初预算编制不完整问题整改情况明细表

２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部门单位决算

草案编报范围不完整、不准确问题整改情况明细表

３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未及时上缴

非税收入问题整改情况明细表

４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部门单位虚

列支出问题整改情况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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